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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海的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综

合技术经济研究院(排名不分先后)。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浙江省物联网产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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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外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舷外机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汽油舷外机设计、制造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47.1—2017  中小功率内燃机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147.2—2017 中小功率内燃机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4556—2001  往复式内燃机 防火 

GB/T 5171.21—2016  小功率电机 第2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GB/T 8190.1—2010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1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 

GB/T 9969.1—200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1700  小艇 船用推进往复式内燃机功率的测定和标定 

GB/T 13306  标牌 

GB 14023—2011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571  小艇 舷外机便携式燃油系统 

GB/T 18572  小艇 舷外机的静推力测定 

GB/T 19318  小艇 液压操舵系统 

GB/T 19322  小艇 机动游艇空气噪声的测定 

GB/T 20651.1—2006  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 第1部分：压燃式发动机 

GB/T 20651.2—2014  往复式内燃机 安全 第2部分：点燃式发动机 

GB/T 21404—2008  内燃机 发动机功率的确定和测量方法 一般要求 

JB/T 11875—2014  舷外机用汽油机 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舷外机 outboard engine 

舷外机是由发动机、传动装置、推进器组成的推进系统，一般安装于船舷外部（通常安装在船尾，

也可安装在船侧），工作时下半部分浸入水中，船艇停靠时将其倾斜露出水面，通过操控系统在一定范

围内对推力大小及方向进行调整，实现船艇的前进、后退及转向。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4D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4D5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13FF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FC6C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DF39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C111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F42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6BBB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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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动机  engine 

发动机是一种能够把其它形式的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机器，包括内燃机（汽油发动机等）、外燃机（斯

特林发动机、蒸汽机等）、电动机等。舷外机用汽油机一般布置在舷外机的顶部，小功率电力推进舷外

机电机，一般布置在水下装置。 

3.3  

传动装置 gearing 

将原动力传递至推进器并具备速度转换功能，包括传动轴及传动齿轮组，具有联接或推开发动机与

推进器的功能。 

3.4  

推进器 propeller 

将发动机提供的动力转化为推动船艇的推力，一般是螺旋桨或其他等效装置，布置在舷外机的最下

部。 

3.5  

全油门转速范围 full throttle speed range 

舷外机用动力装置在最大负荷时持续运转的转速区间。在此转速范围内舷外机的综合性能最佳。 

3.6  

燃油消耗率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发动机每小时单位有效功率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g/（kW.h）。 

3.7  

静推力 static thrust  

船舶系紧在湖泊、河道中，在舷外机标定功率运行时下测得的推进器的水平的推力。 

3.8  

正常工作 normal workstation    

舷外机在规定的条件下能完成预定功能并达到所规定性能要求的工作状态。 

4 结构与分类 

4.1 结构 

舷外机一般由源动机、传动轴、推进器及其它附件组成。 

4.2 基本参数 

长轴、短轴、冷却方式、螺旋桨、喷水泵、操舵方式，起翘方式等。 

4.2.1 按推进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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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推进器可分为： 

a) 螺旋桨推进； 

a) 喷水推进。 

4.2.2 按起动方式分类 

按起动方式可分为： 

a) 人力起动； 

b) 电起动； 

c) 人力起动+电起动。 

4.3 型号表示 

舷外机的型号表示如下： 

  

 

起动方式 （E-电起动；W-手起动+电起动）              

        操舵位置（前操-F,后操-H）                      

                          推进器类型（L—螺旋桨；P—喷水泵）            

源动机类型（Q—汽油机）                    

功率(hp) （汽油动力：四冲程：F+功率，二冲程：功率+F）                        

生产商字母缩写—×× 

示例：推进功率 100hp 的螺旋桨推进的四冲程前操电起动汽油舷外机标记为：××F100QLFE 

示例：推进功率 100hp 的螺旋桨推进的二冲程后操电起动汽油舷外机标记为：××100FQLHE 

5 基本要求 

5.1 产品设计 

5.1.1 具备采用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的能力及图纸版本管理能力。 

5.1.2 具备机械机构优化设计及仿真能力。 

5.1.3 具备复杂金属机械结构零件的设计能力。 

5.2 材料 

5.2.1 箱体等主要件采用铝合金材料，性能应符合 GB/T1173-2003 的规定 

5.2.2 曲轴：材料的抗拉强度不小于 1080MPa,屈服强度不小于 800MPa。技术要求符合 GB/T23339-2009

的规定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质量 

6.1.1 舷外机外表面不应有油污及明显的损伤缺陷，外露件应是用防腐材料或经防腐处理。 

6.1.2 舷外机表面涂层，镀层应均匀、美观、牢固，不允许有起层或脱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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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舷外机的油、水、气路及其各接合面不得有渗漏现象。 

6.1.4 舷外机表面图案，字体，颜色，位置按规定要求印刷，标贴平整，位置正确。 

6.2 标定功率和转速 

舷外机在整机标定功率和标定转速应符合设计要求，标定功率允许有-5%的偏差，标定转速允许有

±5%的偏差。当环境状况与标准基准状况有差异时，其功率应按照GB/T 11700的规定进行修正，标准基

准状况按GB/T 21404的规定。 

6.3 燃油消耗率 

舷外机燃油消耗率不应高于源动机标定的燃油消耗率。 

6.4 起动 

舷外机正常起动环境温度为 5 ℃，正常起动时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 3 次起动，其中至少有 2 次能

顺利起动；在允许的工作环境温度运行停机后，应能在 30s 内重新起动成功；冷起动温度及起动时间根

据客户要求商定。 

6.5 怠速、小负荷过渡圆滑性 

舷外机最低空载转速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在该转速下稳定运行，汽油机转速波动应＜10%，舷外机在

怠速稳定转速时，迅速加大节气门开度，舷外机应不熄火。 

6.6 噪声 

汽油舷外机(带消音机罩)噪声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噪声限定值                                  

舷外机标定功率/kW Pm≤10 10＜Pm≤40 Pm≥40 

最大声压级/dB（A） 67 72 75 

6.7 排放 

汽油舷外机排气污染物限值不应高于源动机标定的排放污染物限值。 

6.8 冷却系统 

发动机运行时，出水口水流通畅，水温正常。有水温报警器的舷外机，当冷却水温异常时，舷外机

应自动报警。舷外机一般采用强制水冷，可以设置节温器，舷外机运转时冷却水出口温度一般不得高于

75ºC。 

6.9 燃油系统 

舷外机燃油系统应符合 GB/T 18751—2001 的规定。 

6.10 防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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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外机防火应符合 GB/T 4556的规定，舷外机安全应符合 GB/T 20651.1、GB/T 20651.2的规定。 

6.11 密封性 

舷外机各密封面及管接头，不应漏气、漏水和漏油。 

6.12 操控装置 

6.12.1 防挂档起动 

对有档位的舷外机应有防挂档起动装置，确保舷外机只有在空档下才能起动。 

6.12.2 熄火开关 

发动机需设置紧急停机的熄火开关，其动作应安全可靠。 

6.12.3 油门 

油门操控手柄或操控方向盘应灵活、可靠，无卡滞现象，油门标志正确、清晰。 

6.12.4 转向机构 

采用绞接式舵杆型手柄或远距离操控方向盘，改变螺旋桨推力方向从中心到左、右极限位置的舵角

应各不小于35°，并应设置可调整的专项制动装置。 

6.12.5 换挡机构 

6.12.5.1 换挡机构的换挡应可靠牢固，连续换挡不低于 2000次，不得出现故障。 

6.12.5.2 档位运行时前进档、空档、倒档位置清晰，运转平稳。。 

6.13 环境适应性 

6.13.1 高低温 

舷外机在舷外水0 m～5 m表层-5℃～4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6.13.2 恒定湿热 

舷外机在温度为40℃、相对湿度为90％～95％的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6.13.3 倾斜和摇摆 

舷外机在下列倾斜摇摆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1）游艇：横倾15°，纵倾5°； 

           横摇22.5°，纵摇7.5°，摇摆周期5 s。 

（2）沿海小船：横倾15°，纵倾7.5°。 

（3）内河小船：横倾 10°，纵倾 5°。 

6.13.4 振动 

舷外机在频率为2
 
Hz～25

 
Hz，振幅±1.6

 
㎜；频率为25

 
Hz～100

 
Hz，加速度为39

 
m/s

2
时应能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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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5 霉菌 

舷外机电气绝缘件和涂覆件在GB/T 2423.16规定的霉菌环境下28
 
d，表面长霉等级不应超过2级。 

6.13.6 盐雾 

舷外机在GB/T 2423.17规定的盐雾条件下48
 
h，主要金属零部件表面应无锈蚀和涂层脱落现象。 

6.14 可靠性 

四冲程汽油舷外机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应不小于 350 h，二冲程汽油舷外机的平均故障间

隔时间（MTBF）应不小于 200 h。 

6.15 静推力 

舷外机配艇后的静推力应满足艇速和艇重综合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质量 

采用目测或手感的方法对舷外机进行外观和装配正确性进行检查。 

7.2 标定功率和转速 

汽油舷外机的标定功率及转速按照GB/T 1147.2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3 燃油消耗率 

将汽油发动机安装在测功机试验台上，用油耗仪测量标定功率、标定转速下的燃油耗。 

7.4 起动 

将舷外机安装在整机试验台上，将档位置于空挡，按起动要求进行起动试验。 

7.5 怠速、小负荷过渡圆滑性 

将舷外机安装在整机试验台上，起动舷外机，将怠速调整到规定转速，查看怠速波动率。同时，急

加急减节气门开度。 

7.6 噪声 

汽油舷外机的噪声测定按照GB/T 19322规定的方法进行。 

7.7 排放 

汽油舷外机的排气污染物的测定按GB/T 8190.1进行。 

7.8 冷却系统 

用红外检测枪在标定转速、标定功率下对准检测部位进行温度测量。 

7.9 燃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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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外机燃油系统的检测，按GB/T 18751-2001中的规定进行。 

7.10 防火安全 

舷外机防火检查按GB/T 4556中的规定进行，舷外机安全检查按GB/T 20651.1中的规定进行。 

7.11 密封性 

舷外机管内充气，外涂肥皂水，不应漏气、漏水和漏油。 

7.12 操控装置 

7.12.1 防挂档起动 

将具有防挂档启动装置的舷外机的档位放在正档和倒档各 2次，舷外机不能转动。 

7.12.2 熄火开关 

将舷外机熄火开关上的锁止片拨离开关时，舷外机应立刻熄火，重复 3次均应成功。 

7.12.3 油门 

在整机性能测试时，转动油门操控手柄或操控方向盘。 

7.12.4 转向机构 

在整机性能测试时，转动舵杆型手柄或远距离操控方向盘。 

7.12.5 换挡机构 

在发动机最大换挡转速范围内通过全部换挡循环（空档-前进挡-空档-倒档）。 

7.13 环境适应性 

7.13.1 高低温 

按GB/T 2423.3的规定在-5℃±3℃的温度下对舷外机进行2
 
h的低温试验，按GB/T 2423.2的规定在

40℃±2℃的温度下对舷外机进行2
 
h的高温试验。 

7.13.2 恒定湿热 

舷外机的湿热试验按GB/T 2423.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

持续时间为96
 
h。 

7.13.3 倾斜和摇摆 

舷外机的倾斜摇摆试验按GB/T 2423.101规定的方法进行。 

7.13.4 振动 

舷外机的振动试验按GB/T 2423.10规定的方法进行。 

7.13.5 霉菌 

舷外机的电气绝缘件和涂覆件按GB/T 2423.16的规定进行28
 
d的长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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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6 盐雾 

舷外机的主要金属零部件按GB/T 2423.17的规定进行48
 
h的盐雾试验。 

7.14 可靠性 

舷外机的可靠性试验可随发动机耐久性试验配机同步进行；也可依据科研试验等累积的故障数据，

经与订购方协商来确定任务剖面和类型，采用评估的方法进行。 

7.15 静推力 

在整机性能测试台架上进行螺旋桨轴功率的测试，将标定功率及标定转速合格的舷外机装上测试螺

旋桨，用全功率系桩法测得最高转速类比获得静推力数据。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分为： 

a) 型式检验； 

b) 出厂检验。 

8.2 型式检验 

8.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或鉴定； 

b) 转厂生产的首制产品； 

c) 因产品结构、材料或工艺有较大改变，且可能影响舷外机性能； 

d)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或检验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 

8.2.2 舷外机型式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 2。 

8.2.3 对首台舷外机进行型式检验。 

8.2.4 舷外机型式检验的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为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舷外机

型式检验不合格。 

8.3 出厂检验 

8.3.1 舷外机的出厂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 2。 

8.3.2 每台舷外机出厂前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8.3.3 舷外机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符合要求时判该产品出厂检验合格。否则，判该产品出厂检验不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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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项目和顺序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要求章条号 检验方法章条号 

1  外观质量 ● ● 6.1 7.1 

2  标定功率和转速 ● ● 6.2 7.2 

3  燃油消耗率 ● － 6.3 7.3 

4  起动 ● ● 6.4 7.4 

5  怠速、小负荷过渡圆滑性 ● ● 6.5 7.5 

6  噪声 ● － 6.6 7.6 

7  排放 ● － 6.7 7.7 

8  冷却系统 ● ● 6.8 7.8 

9  燃油系统 ● ● 6.9 7.9 

10  防火安全 ● ● 6.10 7.10 

11  密封性 ● ● 6.11 7.11 

12  操控装置 ● ● 6.12 7.12 

13  高低温 ● － 6.15.1 7.15.1 

14  恒定湿热 ● － 6.15.2 7.15.2 

15  倾斜和摇摆 ● － 6.15.3 7.15.3 

16  振动 ● － 6.15.4 7.15.4 

17  霉菌 ● － 6.15.5 7.15.5 

18  盐雾 ● － 6.15.6 7.15.6 

19  可靠性 ● － 6.16 7.16 

20  静推力 ● － 6.17 7.17 

注：●必检项目；－不检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舷外机应有铭牌，铭牌应固定在舷外机壳表面明显处。 

9.1.2 铭牌应选用不锈钢、黄铜或其他耐腐蚀的材料制作，并符合 GB/T 13306的要求。 

9.1.3 铭牌上应标注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 主要技术参数； 

c) 产品编号； 

d) 制造日期； 

e) 制造厂名。 

9.2 包装 

9.2.1 包装前应检查舷外机各组成部件及其附件的齐套性。 

9.2.2 每台舷外机在包装箱内应采取固定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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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包装箱内壁应敷设完整的防水材料。 

9.2.4 每台舷外机应具有以下随机文件： 

a) 装箱清单； 

f) 产品检验合格证书； 

g) 产品使用说明书。 

9.2.5 产品使用说明书内容应符合 GB 9969.1的要求。 

9.2.6 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要求，并应有“小心轻放”、“防潮”、“向上”等字样。 

9.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对包装箱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并有防雨淋和防溅水措施。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气体的室内。 

10 质量承诺 

10.1 在遵守该产品的安装和使用规则的条件下，整机质保期两年。 

10.2 接到客户要求后，制造商应在半小时内响应客户需求。 

10.3 在质保期内，如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设备故障，制造商应

负责保修，收取材料的成本费。 

10.4 产品制造商或承销商应提供终身维修，质保期结束后维修所需配件按照成本价收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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